
苗栗縣政府 115 年第 17 次縣務會議紀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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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 報告事項： 

一、 報告本府 115 年 5 月 5 日縣務會議紀錄。 

二、 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執行情形： 

(一) 行政院「老宅延壽機能復新計畫」5月起開始受理申請 

       ，旨在透過補助手段強化屋齡 30年以上老舊建築之結構 

       安全與機能復新，請工商處整備受理與審查機制，並提 

       供諮詢窗口，讓民眾充分瞭解補助訊息，以協助鄉親爭 

       取經費改善居住環境品質，落實住宅安全及防護韌性。 

 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二) 通霄拱天宮南側聯絡道路新建工程，預計於明(116)年 3 

月底完工，請交工處持續掌握工進，務必如期如質完工； 

並請民政單位提前召開道路命名協調會，辦理命名作業 

，以利民眾使用、行政管理及明年媽祖遶境活動順利進 

行。 

主席裁示：6個月後提報新進度。 

(三) 鑑於繼美豬、美牛之後，馬鈴薯與花生農產品陸續進口 

，社會各界對食材來源及衛生安全疑慮升高，為食安嚴 

加把關，請衛生局研擬適當之獎勵機制，鼓勵販售食材 

、農特產品之商家及餐飲業者主動標示並公告食材來源 

，提升資訊透明度，讓消費者買得放心、吃得安心。另 

請衛生局持續加強稽查與宣導，督促業者落實食材來源 

管理；對於主動配合且表現優良之業者，頒發獎牌或提 

供獎勵金等方式予以表揚，藉此提升業者配合意願，建 

立良性示範，攜手守護民眾健康，全面強化本縣食品安 

全管理機制。 

主席裁示：解除列管。 

(四) 歷次縣務會議議案暨主席指示事項繼續辦理情形： 

1. 有關縣內部份學校自111年推動光電球場建置進度延 

  宕問題，請教育處務必儘早解決，還給學生安全無虞 

  的運動環境。 

  主席裁示： 

(1) 請工商處安排視察六合國小光電場建置案。 

(2) 2 個月後提報新進度。 

2. 本府推動招商，以產業開發為優先，並包含建築、旅 

館、環保、遊憩等各類投資案，均納入專案管理。請 



工商處成立跨局處「投資落地服務專案小組」，整合 

相關局處，協助排除用地、法規與許可程序等落地障 

礙。各投資案依「一投資、一專案小組」原則列管 

，並納入本府重大計畫定期提報進度，以利爭取投資 

時效。 

主席裁示：2個月後提報新進度。 

3. 竹南鎮竹南火車站東站地面層(二期)促參案交由工 

商處主政、海岳山莊教育用地促參案請工商處主政 

外，並請教育處依協調執行；另西湖勝利女神飛彈基 

地促參規劃，請文觀局持續關注進度。 

主席裁示： 

(1) 為因應信德國小學生人數驟減且能留住竹南、頭

份地區學子，請教育處於後續相關合作及招商規

劃時，務必將「信德國小學區學生比照公立學校

收費」納入重要條件，要求廠商善盡社會責任，

共同協助照顧在地學生就學權益。 

(2) 各促參案請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並加速年底前推動

成效。 

(3) 3 個月後提報新進度。 

三、 數研處報告：提報本府縣務會議列管「重大建設計畫」執 

                行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      主席裁示： 

1. 案號 10推動苗栗明湖水岸遊憩廊帶亮點計畫：解除列 

管。 

2. 餘准予備查。              

四、 行政處報告：提報本府各單位暨附屬機關 115 年 4 月份新 

                聞發稿及見報則數統計表 1份，報請公鑒。 

     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
五、 行政處報告：提報本府一週新聞輿情暨處理建議彙整表乙 

               份，報請公鑒。 
   主席裁示： 

1. 序號 55三義鄉毛孩遭弓箭射傷警成立專案小組偵辦： 

  主席裁示：隨著動物保護議題越來越受到重視，請地政 

處協助盤點適當公有土地，作為浪犬、浪貓 

的友善活動空間。另因動保業務持續增加， 



請秘書長邀集人事處、農業處等相關局處研 

議相關人力與組織擴編可行性。 

2. 餘准予備查。 

貳、 討論提案： 

一、 人事處：為修正「苗栗縣政府稅務局編制表」，並自民國 

            115 年 10 月 16 日生效案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二、 行政處：修訂「苗栗縣政府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修    

    正草案」，提請審議。 

    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參、 意見交換。 

肆、 主席裁示： 

一、 「北臺區域發展推動委員會」今年輪由本縣主政，日前由 

賴副縣長主持的副首長會議，通過 29 項新增合作提案，請 

各提案單位積極啟動，儘速函請中央部會採納辦理；請數 

研處密切追蹤各項提案執行情形，以利 9 月首長會議中， 

具體展現北臺 8縣市攜手合作的成果，讓區域合作的效益 

更貼近地方需求、回應民眾期待。 

二、 據媒體報導 4月間有份針對大專生進行「你覺得實習是學 

習，還是勞動？」問卷調查中，發現有每日工時超過十小 

時、無薪加班及假日出勤等情形，點出了台灣學生實習制 

度長期存在的幾個核心問題。青年是國家未來的重要資產 

，實習應以「學習與職涯探索」為核心，而非淪為廉價勞 

動力，請勞青處、工商處加強向學生、學校及企業灌輸正 

確實習觀念外，學校應主動了解學生實習狀況，保障學子 

在實習期間的人身安全、合理工時及應有權益，共同營造 

友善、安全且具教育意義的實習環境。 

三、 本府每年辦理暑期工讀計畫，各局處應預先規劃並準備具 

學習性與挑戰性的工作內容，讓工讀生在參與過程中培養 

責任感與敬業精神，增進行政實務經驗與公共服務觀念， 

作為未來培育優秀公務人才之基礎。 

四、 115 年國中教育會考將於 5月 16、17 日舉行，請教育處規 

   劃各項因應措施、衛生局加強考場鄰近地區餐飲衛生稽查 

   、警察局維護考場周邊交通順暢與安全，以利考生順利應 

   試。 



五、 7 月份公務人員高、普考將於本縣設置考場，過去苗栗縣 

    長期未設考場，考生皆須赴外縣市應試，今年 7月份公務 

人員高、普考將於本縣設置考場，在各方努力下，首次於 

苗栗設置國家考試考場，對在地考生而言別具意義，也大 

幅提升應試便利性。7月 7日部長將親自蒞臨關心與視察， 

請相關單位妥為規劃接待及考場整備工作，表達本府誠摯 

歡迎與感謝之意。 

伍、 散會：上午 8時 51 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